
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及《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盛达

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拟提交公司第十

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增资四川鸿林矿业有限公司后形成关联担

保的议案》进行了充分地审查，认真审阅了相关材料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关联担保的形成是以公司增资四川鸿林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鸿林矿

业”）完成后，鸿林矿业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为前提，该担保事

项属于历史担保的存续，担保对象仪陇彭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该笔担保向鸿林

矿业提供了反担保，本次增资的增资协议中亦对该笔担保的解除作出了明确安排，

担保风险可控。本次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将《关于增资四川鸿林矿

业有限公司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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